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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湘开办发〔2023〕18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高质量发展数据
采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
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、各市州人民政府:

现将《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高质量发展数据采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及《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指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作为《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长远发展第三方评估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配套文件，请按照各自职能职责认真做好相关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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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 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高质量发展数据采集办法（试行）

2. 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指引（试行）

湖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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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高质量发展数据采集办法
（试行）

为全面科学把握全省招商引资工作全生命周期发展运行情

况，规范招商引资数据采集工作，根据科学、及时、准确、全面

的原则，特编制本办法。

一、采集对象

数据采集对象为全省各市州、重点园区自主策划、包装或通

过各类招商渠道获取转化，纳入省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平台统计

的招商引资项目。

省级项目包括：①单体项目：新引进或增资扩股的投资总额

不低于10亿元的单体项目。其中，内资先进制造业项目放宽到2

亿元，外资项目放宽到2亿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）。②集群项目：

新引进或增资扩股的投资总额不低于5亿元的同一产业链关联配

套的集群项目（不少于5个）。③其它项目：“三类500强”企业来

湘新设立企业，包括（集团）总部、中国区总部、区域总部、功

能性总部和各类创新中心、孵化平台等。

二、指标名称

按照招商引资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和全工作流程管理规范，

共采集四大类27项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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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产业项目集聚指标

主特产业集聚指标：1.主特产业签约项目数；2.签约项目

总数；3.主特产业项目合同投资金额；4.签约项目合同投资总

额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
制造业占比：5.制造业签约项目数；6.制造业签约项目合

同投资额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
（二）项目签约指标

签约项目注册指标：7.签约项目注册数；8.签约项目办理

税务登记数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税

务局）

签约项目资金到位指标：9.签约项目实际到位资金额。（数

据提供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
（三）项目落地质量指标

高技术产业项目指标：10.引进高技术产业企业数；11.注册

企业总数；12.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实际到位资金额；13.注册企业

实际到位资金总额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）

“三类500强”投资指标：14.“三类500强”投资企业数；15.“三

类500强”投资企业实际到位资金额；16.“三类500强”投资制造业

项目数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
外商投资企业指标：17.外商投资企业数；18.外商投资企业

实际到位资金额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）

（四）项目投产达效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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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亩均税收指标：19.当年度项目实缴纳税总额；20.项目

占地面积数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税务局、省自然资源厅）

项目吸纳就业指标：21.当年度实际吸纳就业人数；22.当地

当年度城市就业总人数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省统计局、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）

项目带动进出口指标：23.当年度投产企业进出口额；24.

当地当年度进出口总额。（数据提供单位：长沙海关、省商务

厅）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指标：25.当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开工

项目数；26.固定资产投资开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。（数据提

供单位：省统计局、省商务厅）

营商环境等次指标：27.各市州营商环境等次（数据提供

单位：省发改委、省政务局）

三、扣分事项指标名称

项目潜在风险指标：28.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；29.重

大安全事件数；30.重大投诉造成营商环境恶劣影响事件数；31

重大违法用地用矿被省级以上主管部门通报事件数；32.与湖南

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不相符的招商引资项目数（数据提供

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应急管理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发改

委（优化办））

四、本办法由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

释，2024年1月1日正式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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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湖南省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指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对全省招商引资项目开展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，

规范项目招引、落地与运营各环节工作职能，为招商引资项目服

务提供基本遵循，特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省商务厅、省发改委牵头统筹全省招商引资工作，

其他行政事业单位按各自职能职责做好招商引资各阶段工作。

第三条 各市州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类园区管委会

等项目承载地履行招商引资主体责任，依据各自职责职能做好投

资促进、投资管理和投资保护工作。

第四条 建立全省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“187”统一

范式，即制定“一图”：一套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流

程图；“八流程”：八个招商引资关键流程环节；“七机制”：七大

招商引资推进机制。以数字化手段开展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管

理，建立健全全省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化平台。

第二章 流程

第五条 产业链招商信息发布流程

实施项目包装发布改革，对产业类项目改为产业链招商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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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；保留基础设施类、资源（含文旅）类、企业并购类项目原

有项目包装发布流程。文旅类项目参照产业链招商信息发布。产

业链招商信息发布流程如下：

1.重点产业链的确定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省发改委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旅厅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）

2.产业链发展规划编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信厅、省发改委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旅厅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）

3.产业链招商信息编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工信厅、

省发改委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旅厅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）

4.产业链招商信息翻译、印制及发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

厅、省文旅厅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）。

第六条 获取招商信息流程

1.招商引资信息渠道、信息网络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

厅、省外事办、省台办、省贸促、省工商联、省侨联，其他机关

事业单位）

2.项目信息筛选、信息流转、渠道维护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

务厅、省外事办、省台办、省贸促、省工商联、省侨联，其他机

关事业单位）

3.客商对接、沟通交流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台办、

省贸促会、省工商联等）

4.建立并维护招商引资客商信息库（自有库+共享库+外商专

库）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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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包装项目发布流程

1.项目初步策划、筛选、分类、审核、上报。（责任单位:县

市区人民政府、各类园区）

2.汇总县市区、园区项目，对项目进行分级、分类，开展市

级会审、上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州人民政府）

3.收集省直行业管理部门项目信息，对市县上报项目和省直

行业管理部门项目信息进行初审筛选、分级、分类和汇总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发改委、省商务厅）

4.书面征求对初审项目的意见建议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改委、

省商务厅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，各市州人民政府）

5.项目会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发改委）

6.项目整理发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改委、省商务厅）

第八条 项目推介对接流程

1.围绕本地特色产业链建立“两图两库两池”并详细梳理相

关招商信息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工信厅、省发改委、省

科技厅、产业链责任单位）

2.根据产业链需求分析招商信息，确定对接对象。（责任单

位：省商务厅、产业链责任单位）

3.开展小分队、点对点招商，采取走出去、引进来、网上洽

谈等方式开展对接洽谈活动和产业链专题招商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商务厅、产业链责任单位）

4.对客商和项目进行整体评估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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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委、省工信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行业管

理部门或第三方评估机构）

第九条 项目研判洽谈流程

1.接洽投资方递交的《项目投资计划书》，向投资方提供本

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产业发展情况、投资政策、营商环境和要

素保障等资料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产业链责任单位、项目

承接地）

2.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洽谈。（责任单位：项目承接地）

3.对项目选址、要素保障进行评估论证。（责任单位：项目

承接地相关行业管理部门）

4.对项目签约进行内部初审，对项目落地条件开展谈判。（责

任单位：项目承接地相关行业管理部门）

5.若有产业基金介入，需对项目进行投资评估。（责任单位：

基金管理平台）

6.通过评估后，由项目承接地与项目投资方商定协议条款，

起草项目投资协议。（责任单位：项目承接地）

7.投资协议内部审议。（责任单位：项目承接地）

8.拟签约项目分级上报。（责任单位：项目承接地）

第十条 项目决策签约流程

1.省级拟签约项目调度、梳理、汇总、初审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商务厅）

2.省级拟签约项目部门会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政府办公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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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签约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项目承接地）

4.梳理拟签约项目需求清单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）

5.签约项目要素保障、政策指导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改委、

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商务厅等行业管理部门、项目

承接地）

6.签约项目信息化管理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各级人民

政府、各类园区）

第十一条 项目履约落地流程

1.并联推进各项行政许可事项及要素保障落实，“一件事一

次办”责任单位或代办机构全程代办规划、环评、用地、开工许

可等落地开工前的手续。（责任单位：项目承接地、省发改委、

省工信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政务服务局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

保厅、省住建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责任单位）

2.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，加强帮办服务，推动投资方项目

如期竣工投产。（责任单位：产业链责任单位、项目承接地）

3.定期调度项目进度，逐个解决具体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
商务厅、产业链责任单位、项目承接地）

第十二条 项目运营管理与服务流程

1.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工作台帐，建立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工作

专班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产业链责任单位，各市州人民政

府、各类园区）

2.对项目运行突发事件进行预警预报、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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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应急管理厅、省工信厅、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保厅、省自然资

源厅、省商务厅等相关责任单位）

3.兑现招商引资及相关产业支持政策、承诺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，各市州人民政府、各类园区）

4.对项目进行日常评估、统计，日常监管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行业管理和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执行）

第三章 机制

第十三条 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机制。发挥

各级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作用，统筹负责招商引资全流程服

务工作，统筹解决招商引资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有效整合各方资

源，构建纵横结合、条块联动一体化工作推进机制。

第十四条 产业链链长招商机制。省市县分别建立产业链链

长招商制度，链长统筹整合各类资源，协调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指

导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。

第十五条 重大项目跟踪服务机制。建立重大招商引资项目

工作专班，强化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从洽谈到签约到落地到运营

的全流程服务，强化项目土地、能耗、生态环保、融资等要素保

障。

第十六条 招商引资项目评估机制。实施招商引资统计制度

改革。建立招商引资项目事前、事中、投产全生命周期系统科学

的评估履约监管机制，对包装项目质量、引进项目质量、项目运

行质量等开展评估，以招商项目高质量发展衡量各地招商引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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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绩效。

第十七条 招商引资基金引导机制。设立省级招商引资母基

金，建立覆盖“天使+VC+PE+并购”的项目全生命周期基金扶持体

系。针对细分产业链，建立产业链招商子基金，加大对产业链招

商的基金引导。探索“基金+资源”“基金+园区”等运作机制。

第十八条 项目分级管理机制。建立招商项目分级管理制

度，强化政策集成和要素保障，项目分级参照《湖南省招商引资

项目长远发展第三方评估办法》。

第十九条 理顺投资促进机制，统一全省投资促进机构名称

为地区名+投资促进局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措施，

应当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导向，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

生态效益，有利于持续优化营商投资环境，不得制定返点式补贴

政策，不得因政策享受而任意更改企业的合同经营范围。

第二十一条 本服务指引由省商务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服务指引供各级政府、各类园区参照执行。

湖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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